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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誘導詰問？對⽅問證⼈時誘導詰問，我該怎麼辦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曾耀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7-25

案例

法官在審理放⽕罪的案件，證⼈表⽰他從家裡陽台有⽬睹現場失⽕的整個過程。這時，被告是不是曾經出
現在⽕災現場可能會是案件的重點。於是檢察官聲請傳喚證⼈，並問證⼈：「你當時看到被告在什麼地
⽅？」這種問話⽅式會不會構成誘導詰問？被告跟辯護律師該怎麼辦？如果是法官⾃⼰傳證⼈來，並在訊
問證⼈時提出了同樣的問題，會有不同嗎[1]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詰問？什麼是誘導詰問？

（⼀）什麼是詰問、誘導詰問？

詰問的意思是，法院在⼀個刑事案件調查證據的程序中，被告 （包括辯護律師）、檢察官和法官對證⼈或鑑
定⼈直接的發問[1]，以便發現全案的事實。

誘導詰問的意思是，發問的⼈對於回答者暗⽰希望得到的回答，在問題中就已經包含答案，⽽讓回答的⼈依照
問題的內容回答[2]。

（⼆）什麼問話⽅式會構成誘導？

例如在前⾯放⽕罪案件的調查中，如果是由當事⼈⼀⽅的檢察官聲請傳喚證⼈，會由聲請⽅先問證⼈[3]，此時
當檢察官問了證⼈：「你當時看到被告在什麼地⽅？」由於檢察官在問話時，已經將被告曾經出現在⽕災現場
的答案，包含在問題當中，這種問話⽅式會構成誘導詰問[4]。

   改編⾃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489號刑事判決：「本件主要待證爭點在於上訴⼈於案發當時是否
出現在縱⽕現場，原審於九⼗三年⼗⼆⽉⼆⼗⽇職權傳喚證⼈⼄○○到庭，訊以：『你當時看到被告
在何位置？』等語，即不無誘導訊問之違法，上訴⼈主張⼄○○所供如上訴意旨（五）之證詞，係審
訊中之誘導詢問使然，尚⾮無據。」
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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⾄於如果證⼈不是檢察官、被告（包括辯護律師）等當事⼈聲請傳喚的，⽽是法院⾃⼰依職權傳來的，則會由
法官先問[5]，當法官對證⼈問話時問了：「你當時看到被告在什麼地⽅？」的問題，⼀樣也會被認為是誘導訊
問[6]。

⼆、誘導詰問可以嗎？

（⼀）主詰問原則上不可以誘導詰問

原則上，如果發問的當事⼈是問由⾃⼰請來的證⼈時（也就是主詰問、覆主詰問）[7]，不可以誘導詰問[8]；
如果發問的⼈是問對⽅請來的證⼈，在對⽅問完之後才接著問證⼈時（也就是反詰問、覆反詰問）[9]，就可以
誘導[10]。此外，如果法官⾃⼰傳證⼈來問話，此時法官的問話有主詰問的性質，也不可以有不法的誘導訊
問[11]。

原因在於，由聲請⽅傳喚的證⼈，⼀般是⽐較有利於聲請⽅的友性證⼈，畢竟聲請⼈不會找對⾃⼰不利的證⼈
來出庭作證，所以如果主詰問的發問者做誘導詰問，證⼈很有可能配合主詰問⼈的意思，⽽不說出真正的事
實，這樣會妨害案件事實的發現，所以主詰問時不可以誘導詰問[12]。

（⼆）反詰問、主詰問有例外狀況，可以誘導詰問

在反詰問時，情況稍有不同。⼀般⽽⾔，反詰問時由於證⼈對發問的⼈較不友善，因為本來就會⾼度緊張或更
有警戒⼼，這時候允許適當的誘導詢問，可能有助於發現事實，所以反詰問在必要時，是可以誘導詰問
的[13]。

值得⼀併注意的是，如果證⼈記憶不清，為了喚起證⼈的記憶，⽽為的「記憶誘導」；或者證⼈對詰問者有敵
意、反感；證⼈故意規避回答的事項；證⼈先前陳述與現在的陳述不⼀致等情況，則例外在主詰問時也可以誘
導詰問[14]，以便釐清真相。

三、「異議！」——發⽣誘導詰問應該如何反應？

當發問的⼈構成誘導詰問時，雙⽅當事⼈或律師都可以⽴刻向法院提出「異議」[15]，並簡要說明異議的理
由[16]，例如可以說：「審判⻑，有異議，對⽅的詰問顯然是誘導詰問，請命令停⽌」[17]。如果法院認為異
議有理由，就會⽴刻禁⽌發問的⼈繼續發問，或請發問的⼈修改問題後重新發問[18]。由於對誘導詰問的異議
是有時效性的，如果沒有⽴刻提出異議的話，會被認為這個發問上的瑕疵已經無關緊要（也就是被「治
癒」），以後就不能以此為理由再提異議了[19]。

話雖如此，但當誘導詰問的影響程度重⼤，在很少數的情況下（例如判決結果會有180度的轉變，有罪變無
罪、無罪變有罪），法院會例外允許當事⼈⽤沒有及時異議這個理由提起上訴[20]。



四、結論

在前⾯放⽕罪案件的調查中，傳證⼈來的檢察官或法官問證⼈：「你當時看到被告在什麼地⽅？」由於檢察官
或法官在問話時，已經將被告曾經出現在⽕災現場的答案，包含在問題當中，這種問話⽅式已經構成誘導詰問
∕訊問，⽽對⾃⼰請來的證⼈誘導詰問∕訊問是禁⽌的，此時被告或辯護律師應該⽴刻提出異議並說明理由，
請法院處理。

註腳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1項：「當事⼈、代理⼈、辯護⼈及輔佐⼈聲請傳喚之證⼈、鑑定⼈，於審判⻑為

⼈別訊問後，由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直接詰問之。被告如無辯護⼈，⽽不欲⾏詰問時，審判⻑仍應予
詢問證⼈、鑑定⼈之適當機會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刑事判決：「⼜所謂誘導詰問乃指詰問者對於供述者暗⽰其所希望之
供述內容，⽽於問話中含有答話之詰問⽅式。」

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項第1款：「前項證⼈或鑑定⼈之詰問，依下列次序：⼀、先由聲請傳喚之當事
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為主詰問。」

[3]

   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489號刑事判決：「本件主要待證爭點在於上訴⼈於案發當時是否出現在縱⽕
現場，原審於九⼗三年⼗⼆⽉⼆⼗⽇職權傳喚證⼈⼄○○到庭，訊以：『你當時看到被告在何位置？』等
語，即不無誘導訊問之違法，上訴⼈主張⼄○○所供如上訴意旨（五）之證詞，係審訊中之誘導詢問使然
，尚⾮無據。」

[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6第1項：「法院依職權傳喚之證⼈或鑑定⼈，經審判⻑訊問後，當事⼈、代理⼈
或辯護⼈得詰問之，其詰問之次序由審判⻑定之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489號刑事判決：「⾄若證⼈、鑑定⼈係法院依職權傳喚者，依同法第⼀百六
⼗六條之六之規定，應由審判⻑先進⾏訊問，再由兩造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詰問。……就雙⽅當事⼈
⾔，審判⻑之訊問，固有主詰問之性質（參⾒第⼀百六⼗六條之六⽴法理由），究仍與本造聲請所為之主
詰問有所不同，核其訊問之性質，應屬證據調查之處分。故如審判⻑為不法之誘導訊問，兩造當事⼈等依
刑事訴訟法第⼆百⼋⼗⼋條之三之規定，得向法院聲明異議，法院應就前項異議裁定之。……本件主要待
證爭點在於上訴⼈於案發當時是否出現在縱⽕現場，原審於九⼗三年⼗⼆⽉⼆⼗⽇職權傳喚證⼈⼄○○到
庭，訊以：『你當時看到被告在何位置？』等語，即不無誘導訊問之違法，上訴⼈主張⼄○○所供如上訴
意旨（五）之證詞，係審訊中之誘導詢問使然，尚⾮無據。」

[6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項第1、3款：「
⼀、先由聲請傳喚之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為主詰問。……
三、再由聲請傳喚之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為覆主詰問。」

[7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本⽂：「⾏主詰問時，不得為誘導詰問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4第2項：「⾏覆主詰問，依主詰問之⽅式為之。」

[8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項第2、4款：「前項證⼈或鑑定⼈之詰問，依下列次序：……
⼆、次由他造之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為反詰問。……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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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再次由他造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為覆反詰問。」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2第2項：「⾏反詰問於必要時，得為誘導詰問。」

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5第2項：「⾏覆反詰問，依反詰問之⽅式⾏之。」
[10]

   最⾼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2號刑事判決：「證⼈、鑑定⼈係法院依職權傳喚者，依刑事訴訟法第⼀百
六⼗六條之六之規定，應由審判⻑先進⾏訊問，再由兩造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詰問。此際審判⻑之訊
問，係以公平之⽴場為之，不偏於何⽅，與由當事⼈主動聲請傳喚之證⼈、鑑定⼈，通常屬於有利該造之
友性證⼈者，尚屬有間。就當事⼈⾔，審判⻑之訊問，固有主詰問之性質，究仍與當事⼈聲請之主詰問有
所不同，核其訊問之性質，應屬證據調查之處分。如當事⼈認審判⻑為不法之誘導訊問，⾃得向法院聲明
異議，法院應就前項異議裁定之。」

[1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⽴法理由（2003/2/6）：「誘導詰問乃指詰問者對供述者暗⽰其所希望之供述內
容，⽽於『問話中含有答話』之詰問⽅式。就實務經驗⽽⾔，由當事⼈、代理⼈、辯護⼈或輔佐⼈聲請傳
喚之證⼈、鑑定⼈，⼀般是有利於該造當事⼈之友性證⼈。因此，若⾏主詰問者為誘導詰問，證⼈頗有可
能迎合主詰問者之意思，⽽做⾮真實之供述。故⽽，原則上在⾏主詰問時不得為誘導詰問，惟為發⾒真實
之必要或無導出虛偽供述之危險時，則例外允許於⾏主詰問時，為誘導詰問。」

[1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2⽴法理由（2003/2/6）：「⾏反詰問時，因證⼈、鑑定⼈通常⾮屬⾏反詰問⼀造
之友性證⼈，較不易發⽣證⼈、鑑定⼈附和詰問者⽽為⾮真實供述之情形，故允許為誘導詰問。再者，從
另⼀⾓度觀察，經由反對詰問程序⽽發現證⼈、鑑定⼈於主詰問時之供述是否真實，透過誘導詰問，更能
發揮推敲真實之效果。」

[1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但書：「……。但下列情形，不在此限：
⼀、未為實體事項之詰問前，有關證⼈、鑑定⼈之⾝分、學歷、經歷、與其交游所關之必要準備事項。
⼆、當事⼈顯無爭執之事項。
三、關於證⼈、鑑定⼈記憶不清之事項，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。
四、證⼈、鑑定⼈對詰問者顯⽰敵意或反感者。
五、證⼈、鑑定⼈故為規避之事項。
六、證⼈、鑑定⼈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，其先前之陳述。
七、其他認有誘導詰問必要之特別情事者。」
最⾼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4號刑事判決：「是以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第6款明定在主詰問
階段，發現證⼈供述內容與先前陳述內容歧異或⽭盾時，容許以證⼈先前之陳述為誘導詰問，另同法第1
66條之2第2項亦規定反詰問於必要時，得為誘導詰問，其作⽤即在提出證⼈先前⾃我⽭盾之陳述，作為
彈劾證據，以彈劾其在審判中所為陳述之信⽤性，減低其證⾔之證明⼒，使法院為適正之取捨，形成正確
之⼼證。」

[1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7條之1：「當事⼈、代理⼈或辯護⼈就證⼈、鑑定⼈之詰問及回答，得以違背法令或不
當為由，聲明異議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第1項：「當事⼈、代理⼈、辯護⼈或輔佐⼈對於審判⻑或受命法官有關證據調
查或訴訟指揮之處分不服者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得向法院聲明異議。」

[1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7條之2：「
I 前條之異議，應就各個⾏為，⽴即以簡要理由為之。

[1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166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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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刑事訴訟法第167條之5：「審判⻑認異議有理由者，應視其情形，⽴即分別為中⽌、撤回、撤銷、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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